
会计们接收到以下六种发票，请务必要检查好备注栏：

1提供建筑服务

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

建筑服务发生地县（市、区）名称及项目名称。

2提供货物运输服务

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发票时应将起运地、到达地、

车种车号以及运输货物信息等内容填写在发票备注栏中，如内容较多可另附清单。

3销售不动产

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发票“货物或应税劳

务、服务名称”栏填写不动产名称及房屋产权证书号码（无房屋产权证书的可不

填写），“单位”栏填写面积单位，备注栏注明不动产的详细地址。

4出租不动产

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备注栏注明不动产的

详细地址。



5按照现行政策规定适用差额征税办法缴纳增值税

且不得全额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

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通过新系统中差额征税开票功能，

录入含税销售额（或含税评估额）和扣除额，系统自动计算税额和不含税金额，

备注栏自动打印“差额征税”字样，发票开具不应与其他应税行为混开。

6保险机构作为车船税扣缴义务人

在代收车船税并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注明代收车船

税税款信息。具体包括：保险单号、税款所属期（详细至月）、代收车船税金额、

滞纳金金额、金额合计等。该增值税发票可作为纳税人缴纳车船税及滞纳金的会

计核算原始凭证。

发票的基本内容包括：发票的名称、发票代码和号码、联次及用途、客户名

称、开户银行及账号、商品名称或经营项目、计量单位、数量、单价、大小写金

额、开票人、开票日期、开票单位（个人）名称（章）等。也包括票面的备注栏，

企业取得未按规定进行备注的发票属于不合规票据，属于违反发票管理法规，由

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